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1、 辦理情形：

（1） 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就性別相關議題定期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本會依「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設置要點」於95年12月11日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由本會李副主任委員武雄擔任召集人，本小組置有9位委員，任期自95年12月11日至97年12月10日止；其中，外聘委員3位，女性委員5位，佔55.56％，符合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之規定（如附件一）。

本會96年度第一次及第二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分別於96年3月19日及96年10月1日召開，另第三次會議預計於12月召開，符合至少每4個月召開一次會議之規定（會議紀錄如附件二）。
（2） 訂定「本會96年至98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並函發「本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各單位分工計畫」賡續辦理實施計畫相關事宜：
本會依94年12月9日鈞會第23次委員會議通過「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訂頒「本會96年至98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如附件三）並於本會第一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通過，另於96年3月22日09600114710號函轉各單位依分工計畫，辦理年度性別意識培力及強化性別分析訓練，進行性別影響評估，規劃與建立性別統計資料，並建立性別預算及撰寫年度成果報告等相關工作。
（3） 辦理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問卷調查，調查結果列為年度重點加強工作：

為瞭解本會同仁對本會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之觀感與興革意見，針對本會同仁自96年3月28日起至96年4月8日止實施問卷調查，以主動探訪方式掌握同仁意見，俾作為本會推動「性別主流化」之參考。
問卷主要內容為包括同仁對「性別主流化」業務的認識、「哺乳室」的設置使用滿意度及「性騷擾防治」申訴管道是否暢通；其中有6成知道本會正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惟仍有部分同仁不清楚前揭業務之內涵，宜再加強性別主流化及性騷擾防治教育宣導工作。
（4） 積極辦理教育訓練或薦派同仁參加相關訓練，提升同仁性別意識培力：
1. 為使本會同仁瞭解公共建設空間改革與性別主流化之關連性，於96年4月25日上午邀請台北市婦權會委員及婦女新知基金會監事謝園小姐講授「空間改革及性別主流化」；除鼓勵同仁踴躍參加外，並規定科長級以上及需擬定政策或計畫之承辦人為必要參加人員，女性同仁有17位參加佔31.48％，出席同仁共計有54位，佔本會任用人員比例三分之一。
2. 96年10月1日下午邀請書香關懷團團長、性教育、性別及婦女成人教育專業講師黃瑞汝小姐講授「從秋天藍調談性別主流化」，除以淺顯的方式講授性別主流化的涵意外，並透過各種生活實例加強同仁對性別的敏感度；女性同仁計有29位參加佔38.67％，出席同仁計有75位，約為本會任用人員二分之一。
3. 本會副主任委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召集人）經常利用晨報或擴大主管會報時間主動指示各主管同仁重視性別平權觀念，由上而下作起，並將歷次參加婦權會要求各部會應行配合及改善事項，利用晨會或主管會報時交由相關單位務必配合辦理，並加強性別平權觀念宣導工作。
4. 選送本會性別主流化業務承辦人參加8月份由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辦之「性別主流化種籽師資培訓班」3日。
5. 選送同仁參加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於96年10月31日（星期一）假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之「跨領域性別議題國際研討會」。
6. 積極鼓勵本室主管及各業務承辦人主動參加e等公務園「大同小異-性別平等教育概述」課程。
（5） 指派專人擔任本會性別聯絡人及代理人，負責辦理本會性別平等、性騷擾防治等性別主流化年度實施計畫之規劃擬定、教育訓練、組織運作及出席鈞會相關會議等，另不定期與各部會性別聯絡人進行交流、學習：
1. 1月份選派本室藍科長彩瑛參加「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95年試辦成果專案會議」。

2. 2月份選派本室藍科長彩瑛參加「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14組會議」。
3. 3月份選派本室蔡科員國治參加「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27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

4. 8月份選派本室蔡科員國治參加「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27次委員會議會前第2次協商會議」。

5. 9月份選派本室蔡科員國治參加「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27次委員會議」。
6. 10月29日選派張科長振成及蔣助理研究員梅君參加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召開「性別影響評估－公共建設指標研議討論會」，並依會議決議事項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7. 另鈞會其他分工小組會議均選派相關同仁與會。
（6） 建立性別主流化專區，置於本會會內網站，以供同仁參考運用：
於本會人事室服務網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將本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及性騷擾防治業務之重要文件，如設置要點、委員名單、實施計畫、分工一覽表及性騷擾防治措施及懲戒處理要點等，並連結鈞會及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等，提供同仁方便之參閱平台。
（7） 建立本會年度性別預算，選派專人擔任性別統計聯絡人，逐步進行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工作：
建立本會年度性別預算；選派專人擔任本會性別統計聯絡人，逐步建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目前統計項目包括本會同仁男女比例、主管職務男女比例、本會主辦之訓練參加人員性別統計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資料庫男女人數統計。
（8） 建立本會各業務單位「性別影響評估」作業：

依本會第二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決議通過，請各單位就業務性質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工作，另進行檢視工作前，邀請婦女新知基金會謝園小姐講授與性別影響評估課程，以提升同仁認知度；目前各單位已檢視完畢，待本會第三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討論。
另出席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於96年10月29日召開96年「性別影響評估－經濟發展與公共建設指標研議」，其中有關公共建設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審議與管考作業，本會與行政院經建委員會共同商議，再提下次會議討論。
（9） 逐步改善本會所屬委員會委員性別比例：
本會所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者計有本會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本會甄審考績委員會、本會委員會議「專家學者」委員代表等；未達到比例者為法規委員會及訴願審議委員會，擬於下屆委員改選時（97年8月31日屆滿），伺機改善委員比例。
另於本會第一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決議，請本會企劃處持續提高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比例，據此，本會於95年12月7日以工程企字第09500459720號通函各機關踴躍推薦適當之女性人選；又於96年10月19日0號通函各機關踴躍推薦「公共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專家名單女性委員」及於同年月以工程管字第09600422380號通函請各機關踴躍推薦「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含回訓班）所聘女性講師。
（10） 訂定本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與獎懲辦法，並在公開場所揭示：
訂定「本會性騷擾防治措施懲戒處理要點」，依該要點規定，重組本會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接受性騷擾案件之申訴，並於本會人事室網站及公開場所揭示內政部製作之性騷擾申訴電話貼紙；另於本會設置哺乳室，供女性同仁及外賓育嬰哺乳之用。
2、 成效評估：
（1） 透過定期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依據本機關特性，討論有關議題；另安排專家、學者至本會講授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以提升同仁性別敏感度，出席課程人數均超過本會總人數三分之一。
（2） 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召集人李副主任委員經常利用晨會、主管會報、會務會報等重大集會場合，宣導並請各主管同仁重視性別平權觀念，藉以達到上行下效之目標。
（3） 於本會內部網站的人事室網頁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除匯集本會性別業務相關政策、會議資料外並連結鈞會、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等網站，方便同仁參考運用。

（4） 請各單位檢視主管業務，於規劃或計畫階段，特別是跨年度，需要長時間完成者，均需依鈞會性別影響評估操作指南手冊內容進行檢視，各單位均配合本會政策辦理。
（5） 透過人事室網頁宣導性騷擾防治觀念並於公開場所揭示申訴電話，宣導得宜，本會96年度無性騷擾案件發生。
3、 檢討意見：
於時間及預算許可下，除邀請性別主流化總論專家、學者演講外，增加各論及相關推動工具如性別預算、性別分析及性別影響評估等專家、學者至本會演講，深化同仁對性別敏感度並提升同仁對性別議題的重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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